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43号
当事人：北京金色橙子应急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005P942Q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宏业路9号院8号楼12层12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赵全文
2025年09月02日，邱时桂向我局反映其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变更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我局于2025年09月02日予以受理并启动调查。
经核实，当事人成立于2016年05月24日，现法定代表人为赵全文，股东为邱时桂、刘雨。2025年09月02日，申请人邱时桂到我局接受调查，自述与当事人不存在任何关联，也不认识现法定代表人赵全文、现股东刘雨、前股东刘秀娟、前股东王某、委托代理人王某、委托代理人王某，其身份证曾丢失过，认为当事人自2023年01月18日办理的变更登记及后续业务均为冒用其身份。申请人邱时桂向我局提交了E窗通实名认证截图、修水县公安局黄港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经查询档案，邱时桂于2022年08月10日通过系统做过实名认证，提交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17年02月27日至2037年02月27日，但邱时桂自述，该身份证已丢失，并于2018年04月18日补办新身份证，其有效期为2018年04月18日至2038年04月18日。邱时桂本人称未在2022年08月10日对该公司做过身份实名认证，身份证上的照片和实名认证非本人。2025年09月02日，我局受理申请人邱时桂提出的撤销当事人2023年01月18日变更登记的申请并开展调查。经执法人员于2025年09月10日现场检查，当事人已不在其注册地址经营，该经营地址现已另作他用。为充分查明事实，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档案所留联系方式，其中133****1278不认识北京金色橙子应急科技有限公司、157****0673不认识北京金色橙子应急科技有限公司、176****9533不认识北京金色橙子应急科技有限公司、53****96无法接通、53****30停机、182****0308不认识北京金色橙子应急科技有限公司。我局于2025年09月11日通过邮寄的方式，于2025年09月29日通过公告的方式分别向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送达《询问通知书》，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能接受询问调查。我局于2025年11月03日至2025年12月18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邱时桂所反映的身份信息被冒用的问题予以公示，公示期内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没有提出异议。
2026年02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邮寄关于征询撤销北京金色橙子应急科技有限公司冒用他人身份取得登记（备案）的意见函。截止2026年02月22日，未接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的复函。
证据材料：
证据1：邱时桂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申请人的身份信息；
证据2：邱时桂向我局提供的《承诺书》，证明其对身份信息被当事人冒用进行变更登记不知情，且就其所反映问题的真实性作出承诺；
证据3：现场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当事人经营情况；
证据4：邱时桂提供的E窗通两次实名认证截图，证明当事人变更档案中的实名认证非邱时桂本人办理；
证据5：邱时桂提供的修水县公安局黄港派出所证明，证明当事人变更档案中的身份证非有效证件。
我局于2025年09月29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送达《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我局决定撤销北京金色橙子应急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01月18日变更登记及之后变更登记。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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